
 

 

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代办股份转让

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gfzr.com.cn）及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sw2000.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1.2  无董事声明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

存在异议的。 

1.3  董事黄志强、黄国源、朱可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1.4  本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董事长张旭强先生、总经理佘树新先生、财务总监陈邻强先生声

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粤金曼 3 

股票代码 400012 

股份交易场所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团得 黄彦辉 

联系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中段烤鳗厂内主楼四楼  

电话 0768-6888326  

传真 0768-6874588  

电子信箱 Km0588@21c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

数增减（％） 

流动资产 280,259,041.23 280,594,031.73 -0.12 

流动负债 1,928,182,315.79 1,883,794,496.27 2.36 

总资产 288,133,326.46 288,491,977.62 -0.12 

股东权益（不含

少数股东权益） 
-1,640,048,989.33 -1,595,302,518.65 

 

每股净资产 -12.21 -11.88  

调整后的每股净

资产 
-14.26 -13.33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净利润 -44,746,470.68 -45,576,526.41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44,746,470.68 -45,576,526.41  

每股收益 -0.33 -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60.61 -164,267.72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可转让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流通股股东总数 12899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年度内增减 年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东或外

资股东） 

潮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39,354,300  29.30    非转让股份 10,000,000 股   国家法人股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3,650,000   2.72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中国工商银行潮州分行    3,650,000   2.72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北京捷强珠宝有限责任公司    1,825,200 1.36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中国银行广州信托咨询公司    1,825,000   1.36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信托投

资公司 

  1,825,100    1.36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广东发展银行潮州分行   1,825,000    1.36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北京朝阳区经济信息咨询部   1,460,000    1.09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建设银行广东信托投资公司    1,095,000  0.82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潮安县古巷华光鳗场   912,500   0.68    非转让股份    无  法人股  

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十名可转让股份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年末持有非转让股份的数量 种类（A、B、H 股或其它） 

吴进全 837,698 A 类可转让股份 

张云华 601,600 A 类可转让股份 



 

 

马运东 360,000 A 类可转让股份 

李福珍 275,600 A 类可转让股份 

刘兴周 266,600 A 类可转让股份 

张圣华 243,600 A 类可转让股份 

李文娟 212,700 A 类可转让股份 

吕达强 182,867 A 类可转让股份 

杨元敬 180,000 A 类可转让股份 

李见娴 165,095 A 类可转让股份 

前十名可转让股份的股东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可转让股份的股东中，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由于本公司上半年没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上述情况。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由于本公司上半年没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上述情况。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适用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以上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公司债务沉重，没有任何生产经营活动，且全部资产被相关法院依法拍

卖（处置）完毕；重组工作无任何进展。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仍为亏损，

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

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上年度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由于公司重组工作无任何进展，涉及事项仍处于原来状况，处理工作无任何进展。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

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没有新增担保事项，原担保事项已在 2002 年度报告披露。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 7 财务报告 

7.1 本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7.2 比较式合并的利润表 

编制单位：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元 

    2007 年 1-6 月 2006 年 1-6 月 

项          目 
合并数 合并数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利润 

其他业务利润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305,319.40 569,922.75

财务费用 44,441,151.28 44,878,198.26

营业利润 -44,746,470.68 -45,448,121.01

投资收益 -128,405.40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利润总额 -44,746,470.68 -45,576,526.41

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净利润 -44,746,470.68 -45,576,526.41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

因及影响数。 

□适用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适用   √不适用 

7.3.2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适用   √不适用 

 

 

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